
延期入學申請作業流程

一、服務對象：未註冊的新生。

二、執行部門：持續教育學院、會計處、資訊處

三、注意事項：

1. 申請人必須於指定註冊日期前連同有關文件至持續教育學院辦理。

2. 如因健康原因申請延期入學，有關醫療證明正本必須與申請表格一併遞交。

3. 學生在完成手續後約三週內將獲書面回覆，一切以郵戳日期為準。

4. 本大學規定延期入學申請只限一次。

5. 申請獲大學批准者，可保留學額一年。自動放棄或逾期不申請註冊入學者，學

額將不予保留及已繳留位費亦不予退還。

學生填寫「延期入學申請表」第 1-4 部分，簽名確認後連同相關文件及

留位費之本票/支票交學院櫃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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